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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實施新的保險中介人法定規管制度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述與 2 019 年 9 月 23 日實施的新的保險中介人法

定規管制度有關的三項附屬法例。  

背景

2 .  《 20 15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 ( “《修訂條例》 ” )獲得通過後，

保險業監管局 ( “保監局 ” )在 20 15 年 1 2 月 7 日成立。為使舊有的規管

制度順利過渡至新制度，保監局先在 20 17 年 6 月 26 日接手當時保險

業監理處規管保險公司的工作，待日後準備就緒時才接手三個自律規

管機構 1規管保險中介人的工作。  

3 .  保監局和該等自律規管機構確定過渡安排後，已準備好在 20 19

年 9 月 2 3 日開始執行保險中介人的規管工作。除了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就實施保險中介人規管制度作出的公告外，保監局也會訂立兩

套規則，一套關乎保險代理人可代表的獲授權保險人的最高數目，另

一套關乎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財務及其他要求。上述生效日期公告和

兩套規則同屬附屬法例。  

建議

( A ) 生效日期公告

4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按照《修訂條例》第 1( 2 )條，指定 2 01 9

年 9 月 2 3 日為《修訂條例》仍未生效的條文的實施日期，以使保監

局由該日起執行保險中介人的規管工作。  

1 該三個自律規管機構分別是香港保險業聯會轄下的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香港保險

顧問聯會 (“聯會” )和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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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任何人最多可接受多少個獲授權保險人委任為持牌保險代理機構

或持牌個人保險代理  

5 .  保險公司作為主事人，會委任個人保險代理或代理機構代為分銷

保險產品。根據《修訂條例》第 7 4 條增訂的《保險業條例》 (第 4 1

章 )第 6 4 I( 1 )條，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持牌個人保險代理，可被多過一

個獲授權保險人委任，以進行受規管活動，惟可被授權保險人委任的

數目上限有所規定，該規定由保監局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12 9 條訂

明。  

6 .  在現行的自律規管制度下，保險代理人或代理機構不得接受超過

四名獲授權保險人委任，而其中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不得超

過 兩 名 。 保 監 局 建 議 在 《 保 險 業 (獲 授 權 保 險 人 的 最 高 數 目 )規 則 》

( “《數目規則》 ” )內沿用現時的安排，這套規則也會在 2 01 9 年 9 月

2 3 日實施。  

( C )  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財務及其他要求  

7 .  根據藉《修訂條例》第 74 條增訂的《保險業條例》第 64 ZA 及

6 4 ZV 條，任何公司向保監局申請保險經紀公司牌照或為該 等牌照申

請續期時，必須顯示該公司能夠遵守或繼續遵守保監局根據《保險業

條例》第 12 9 條就以下事宜訂立的規則：  

( a )  資本及淨資產；  

( b )  專業彌償保險；  

( c )  備存獨立客戶帳目；以及  

( d )  備存妥善簿冊及帳目。  

8 .  此外，根據藉《修訂條例》第 81 條修訂的《保險業條例》第 73

條所載的規定，持牌保險經紀公司須向保監局提供經審計財務報表連

同核數師報告，述明該核數師是否認為該公司有繼續遵守保監局就上

文第 7 ( a )至 ( d )段事宜訂立的規則，以及保監局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1 2 9 條訂立的規則所訂明的任何其他資料。  

9 .  就此，保監局建議訂立《保險 業 (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財務及其

他 要求 )規 則》 (“《 經紀公司 規則》 ” )，訂明有 關保險 經紀公司 的規

定。除因應現今的情況作出某些更新和修訂外，擬議的《經紀公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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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要參照現時保監局的《保險經紀的最低限度規定指引》 (“《最

低限度規定指引》 ” )所載的規定，同時考慮了現時由兩個自律規管機

構 (即聯會和協會 )發出的會員規定。《最低限度規定指引》會在生效

日期當日撤銷。  

1 0 .  擬藉《經紀公司規則》對現行規定作出的主要修改，臚列如下：  

( a )  資本及淨資產  

 保險代理人代表委任其為代理人的保險人行事，保險經紀公

司則有所不同，是保單持有人的代表，只就所提供的服務向

保單持有人負責。保險經紀公司一直受最低資本及淨資產水

平的規定規管，以確保公司有足夠的資金支持業務運作，並

能持續為保單持有人提供服務。  

 現 時 保 險經 紀公司 的 最 低繳 足款股 本 及 淨資 產水平 均 訂 於

1 0 0 , 00 0 元，在過去 2 0 年一直沒有調整，保監局認為有理由

把最低繳足款股本及淨資產水平分別增至 5 00 ,0 00 元。為了

讓現有的保險經紀公司，特別是小型公司有時間去實施必要

的注資以遵守新規定，保監局亦建議給予現有的保險經紀公

司稍多於四年的過渡期，詳情如下：   

分階段提高最低資本及淨資產水平  

-  由生效日期至 20 21年 12月 31日  1 0 0 , 00 0元  

-  由 20 22年 1月 1日至 2 0 23年 12月 31日  3 0 0 , 00 0元  

-  由 20 24年 1月 1日起  5 0 0 , 00 0元  

 

 凡在緊接生效日期前並非聯會或協會的註冊會員，並有意在

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向保監局申請牌照的保險經紀公司 (下

稱 “新保險經紀公司 ” )，須於生效日期起遵守 50 0 , 00 0 元的新

規定。  

( b )  專業彌償保險  

 保險經紀公司必須維持足夠的專業彌償保險保障，以協助公

司 在 應 對 專 業 疏 忽 的 情 況 時 向 客 戶 (即 保 單 持 有 人 )作 出 賠

償，從而加強保障保單持有人。因此，保險經紀公司一直須

購買專業彌償保險，以及為該等保險備有最低彌償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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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監 局 建 議 把 專 業 彌 償 保 險 的 最 低 彌 償 限 額 維 持 在 目 前

3 0 0 萬 元 的水平，但專業彌償保險的自付額上限應訂為淨

資產的 5 0 %(如屬新保險經紀公司，則上限為股本的 50 % )，

從而更有效保障保單持有人的利益。保險經紀公司的專業彌

償保單的自付額，是指保險人根據保單對保險經紀公司作出

彌 償 前， 該 保險經 紀 公司 須 就所接 獲 的申 索 自行承 擔 的 款

額。自付額愈高，保險經紀公司須承擔的款額愈多。因此，

如有疏忽申索，對保險經紀公司財政狀況的負面影響也會愈

大。  

 保監局建議給予現有的保險經紀公司稍多於四年的過渡期，

以適應新規定，即現有的保險經紀公司須由 2 02 4 年 1 月 1

日起遵守新規定。新保險經紀公司須在生效日期起遵守新的

專業彌償保險自付額上限規定。  

( c )  客戶帳戶對帳  

 與現行《保險業條例》第 71 條相近，藉《修訂條例》第 79

條修訂的《保險業條例》第 71 條的規定亦訂明，持牌保險

經紀公司須將客戶款項與該公司的款項分開持有，以及只可

將關乎某客戶的客戶款項用於該客戶的用途。為加強保障客

戶款項，保監局建議在《經紀公司規則》加入規定，要求保

險經紀公司每月就客戶帳戶進行對帳。  

 保險經紀公司可通過客戶帳戶對帳，找出銀行結單與公司簿

冊 之 間的 客 戶款項 差 異， 並 在有需 要 時採 取 補救行 動 。 目

前，聯會要求經紀成員最少每月進行一次客戶帳戶對帳，協

會則沒有這項要求。  

 保監局建議給予現有的保險經紀公司六個月過渡期，以適應

新規定，即現有的保險經紀公司須由 2 02 0 年 3 月 2 3 日起遵

守新規定，新保險經紀公司則須由生效日期起遵守新的每月

客戶帳戶對帳規定。  

( d )  在經審計財務報表披露會計資料  

 根 據 現 行的 《最低 限 度 規定 指引》 及 聯 會和 協會的 會 員 規

定，保險經紀公司須向所屬的自律規管機構提交經審計財務

報表。為提高財務匯報的一致性，以及更容易比較不同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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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經紀公司向保監局提交的財務報表，保監局建議持牌保

險經紀公司在經審計財務報表披露以下會計資料：  

( i )  保險經紀收入，並按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分述；  

( i i )  客戶帳戶結餘；以及  

( i i i )  須付的保費。  

 為了讓現有的保險經紀公司有時間適應新的披露規定，保監

局建議這些公司須在 20 2 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

度的經審計財務報表中披露額外資料。新保險經紀公司則須

由生效日期起在經審計財務報表中披露額外資料。  

公眾諮詢  

1 1 .  保監局分別在 20 18 年 10 月 31 日至 2 01 8 年 1 2 月 31 日及 20 18

年 11 月 2 3 日至 20 1 9 年 1 月 2 3 日期間，就《數目規則》擬稿和《經

紀公司規則》擬稿諮詢公眾。保監局為這兩份規則定稿時，已考慮諮

詢期間所收到的意見，並已於 20 1 9 年 4 月 2 9 日發表諮詢總結。  

未來路向  

1 2 .  我們的目標是在 20 1 9 年 5 月 2 2 日把相關的附屬法例提交立法

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1 3 .  請委員備悉上述建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保險業監管局  

2 0 19 年 5 月  

 




